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LS43/11-12號文件  
 
研究於 2012年 1月 20日刊登憲報的6項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例》 

第 5(1)條作出的命令的小組委員會文件  
 

對《 2012年路綫表令》所作修訂  
(2012年第 4號至第 9號法律公告 ) 

 
有關命令  
 
  有關的 6項《 2012年路綫表令》(下稱 "有關命令 ")是由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第 230章 )(下稱
"主體條例 ")第 5(1)條作出，藉以廢除在 2011年作出的《路綫表令》
(2011年第 12號至第 17號法律公告 )，並在新附表列出每間專營巴
士公司有權經營公共巴士服務的指明路綫。有關命令旨在使巴

士公司在 2010年 10月 1日至 2011年 9月 30日期間實施的服務改動
得以正式確立。有關命令將於 2012年 4月 1日起實施。  
 
背景  
 
2.  在 2012年 2月 23日研究有關命令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一名委員詢問立法會可否修訂有關命令，以便就服務詳情表的

可偏離程度設立基準。  
 
3.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及小組委員會法律顧問的協

助，就有關命令可否修訂及此等修訂 (如有的話 )可涉及的範圍，
特別是在有關命令設立 "基準 "規定方面，提供意見。  
 
有關命令作為附屬法例  
 
4.  根 據 有 關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案 編 號 ：
THB(T)L2/4/115)，有關命令是以附屬法例作處理，因為該參考
資料摘要載有立法程序時間表，有關命令以法律公告的形式刊

登在憲報第 2號法律副刊甲部，並提交立法會省覽。  
 
5.  然而，《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將 "附屬法例 "界定為
"根據或憑藉任何條例訂立並具有立法效力的 . . . . . .命令 . . . . . .或其

他文書 "。儘管有關命令被稱作命令及當作附屬法例處理，但政
府當局可首先澄清的是，有關命令是否確切具有立法效力，以

回應下列各點：  



 2

 
(a) 涉及有關命令的相關專營權的批予同是根據主體

條例第 5(1)條而作出，但它們並不被當作附屬法
例，而是以一般公告的形式刊登憲報及不須提交立

法會省覽；  
 

(b) 巴士路綫是 "指定 "而非 "訂明 "1；  
 

(c) 現行的路綫表令並沒有在香港法例認可活頁版刊
登；及  

 
(d) 有關命令看來沒有訂立任何操守規則，正如有關專

營權看來亦沒有訂立這樣的規則。  
 
立法會修訂附屬法例的權力  
 
6.  有關命令如屬附屬法例，根據第 1章第 34(2)條，立法會
可藉在立法會會議上通過決議，訂定將該附屬法例修訂，修訂

方式不限，但須符合訂立該附屬法例的權力。確定以某種方式

修訂有關命令的權力是否符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主體

條例第 5(1)條作出有關命令的權力，須考慮有關命令、相關條文
(包括賦權條文 )、所涉的專營權及服務詳情表。為此，法律事務
部已於 2012年 2月 29日致函政府當局，要求提供每間有關的巴士
公司的專營權副本及服務詳情表樣本。  
 
相關條文  
 
7.  主體條例第 5(1)條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向已
根據《公司條例》(第 32章 )註冊的公司批予權利，以在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藉命令指明的路綫經營公共巴士服務 "。該條由兩
部分組成。首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向某間公司批予經

營公共巴士服務的權利 (專營權 )。其次，適用於專營公司的路綫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命令指明。作出指明的權力應屬批

予專營權的權力中不可或缺及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否則後者

便不會完整。  
 
8.  第 1章第40(2)(b)條訂明，凡條例授予權力批給牌照、政
府租契、許可證，授予權限，給予批准或豁免，該權力包括就

該項牌照、政府租契、許可證、權限、批准或豁免而施加合理

條件的權力。  

                                                 
1 根據第 1章第 3條， "訂明 "用於條例內或用於條例方面時，指由該條例或由根據
該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所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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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體條例第 5(1)條授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予專營
權的權力，以及為此目的而指明適用於專營公司的路綫的權

力。第 1章第 40(2)(b)條看來是適用於這兩項權力的，故應可就路
綫的指明而施加合理條件。至於可否加入與時間表、班次及巴

士編配有關的條件，則視乎該等條件相對於有關路綫的指明是

否合理。  
 

擬議修訂 

 
10.  若擬就有關命令提出的任何修訂涉及有關路綫的指明

的任何條件，亦可能需要參閱專營權的條款、基於專營權而對

運輸署署長作出的任何具約束力的任何事情，以及主體條例的

任何相關條文 2，以確定可否提出有關修訂。  
 

對由公帑負擔的效力所施加的限制 

 
11.  立法會修訂附屬法例的權力亦受制於《議事規則》第

31(1)條所訂明對由公帑負擔的效力所施加的限制。即使某位議
員就有關命令所提出的修訂根據第 1章第 34(2)條可獲接納，但有
關修訂必須不能產生《議事規則》第 31(1)條所訂明由公帑負擔
的效力。  
 

結論 

 
12.  在有關命令加入 "基準 "作條件所存在的可能性，須視乎
上文第 9至 11段所述的考慮因素。然而，任何在有關命令加入 "
基準 "這類的條件的建議是否可根據第 1章第 34(2)條以 "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 "，透過修訂有關命令的方式作出，將視乎有關命
令是否屬附屬法例或行政命令：  
 

(a) 如有關命令屬附屬法例，則根據上述第 34(2)條擬議
提出的任何修訂，將須由立法會主席經考慮政府當

局所提出的任何意見後作出裁決；  

                                                 
2 例如主體條例第 12條：  

"(1)  專營公司在專營期內的任何時間，均須維持達致署長滿意的程度的適當
而有效率的公共巴士服務。  

(2)  在不損害第 (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就本條例的任何目的而言，專營公
司除非按照其專營權、本條例、任何根據其專營權或根據本條例作出的

指示、要求或規定，以及任何計劃或任何根據第 16A條作出的批准而維持
和經營服務，否則不得被視為維持適當而有效率的公共巴士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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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有關命令不屬附屬法例，則須由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另行發出行政命令加入有關的 "基準"。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12年 3月 7日  
 
 


